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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ART RETAIL GROUP LIMITED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08）

(I)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表決結果
(II)末期股息派發日期

茲提述高鑫零售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的通函（「通函」）
及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
列載於通告內的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董事（「董事」）報告與核數師報告。

8,206,621,585
(99.970009%)

2,462,000
(0.029991%)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
股0.045港元。

8,209,083,585
(100.000000%)

0
(0.000000%)

3. (a) 重選黃明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7,992,532,578
(97.362056%)

216,551,007
(2.637944%)

(b) 重選陳尚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7,888,231,046
(96.091494%)

320,852,539
(3.908506%)

(c)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的酬金。 8,205,323,585
(99.954197%)

3,760,000
(0.045803%)

4.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及授權董
事會釐定其酬金。

8,209,083,585
(100.000000%)

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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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日期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的本公司股份。

8,204,187,734
(99.940361%)

4,895,851
(0.059639%)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置不超過於通過
本決議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0%的本公司額外股
份。

7,679,531,983
(93.549200%)

529,551,602
(6.450800%)

7. 擴大授予董事以發行、配發及處置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
股份的一般授權，數額為本公司購回股份的總數。

7,606,781,433
(92.663713%)

602,237,152
(7.336287%)

由於上述決議案均獲得大部份票數投票贊成，因此所有有關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
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539,704,700股，即賦予股份持有
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概無任
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
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
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
的監票員。

全體董事均親身出席或透過電子途徑參與股東週年大會。

派發末期股息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發佈的2022/2023年報，董事會謹此通知
本公司股東，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45港
元（相等於人民幣0.040元），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六日（星期三）派付予於二
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林小海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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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林小海先生（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黃明端先生（主席）
韓鎏先生
劉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挹芬女士
陳尚偉先生
葉禮德先生


